校外人员进校举办/参加体育活动
校园安全注意事项

1.行人、车辆准入管理：大型活动主办方需提供纸质或电子版通行证。保卫处审核通过后，车辆或行人凭此证进出校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无报备车辆原则上禁止入校。紧急情况需经体育部确认后现场登记方可入校。
3.禁止校外电动车进入校园。
4.校外人员进校后在指定区域活动，不得干扰正常教学秩序和办公秩序。
5.机动车通行规范：入校后遵守校内限速规定（车速≤30km/h），按导向标识行驶，注意避让行人及非机动车，禁止逆行、占道、超速；严禁在教学区、消防通道、急救通道、校门口等禁止停车区域停车。
6.停车要求：仅可在车位内有序停放，按规定缴纳停车费（若有）；不得占用无障碍车位、专用车位，离开时锁好车辆，贵重物品自行保管。
7.安全责任：驾驶人需对车辆及车内人员安全负责，遵守校园安全规定，禁止鸣笛、违规鸣警报；若发生刮擦、碰撞等事故，立即联系安保部门，配合处理，不得擅自离开。
8.禁止事项：严禁携带易燃易爆、剧毒等危险物品入校；严禁酒驾、醉驾；车辆入校后需服从安保人员指挥，违规者将被劝离，情节严重者纳入入校黑名单。
9.校内所有体育场馆禁止吸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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